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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和人口販賣聲明  

1. 關於東亞銀行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東亞銀行」）為一間具領導地位的香港金融服務集團，透過全球約 

130 個網點提供全面的批發銀行、個人銀行、財富管理和投資服務。我們是香港擁有最大

零售網絡的銀行之一，亦為中國內地網絡最龐大的外資銀行之一，並於澳門、台灣、馬來

西亞、新加坡、英國和美國等多個市場設有業務據點，致力服務與香港和內地有連繫的個

人和企業客戶。 

在2023年，本集團與多於1,300家供應商1有業務往

來，大部分商品和服務均從我們經營的市場中採

購。鑑於我們的核心業務為金融服務，大部分的經

營支出均是間接的支出，換言之，我們採購商品和

服務，是為了讓我們能夠提供金融服務，而不是轉

售商品。就我們採購的商品和服務以及供應商而

言，本集團的採購沒有既定的季節性。 

 2. 範圍 

本聲明是根據英國《2015年現代奴役法案》發布，

其中列出了東亞銀行截至2024年12月31日採取的措施，以確保現代奴役不會在我們的營

運或供應鏈中發生。本聲明應用於本集團的所有成員，包括但不限於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及

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有關集團主要成員的列表，請參閱本行2024年中期報告財務

報表附註38( 第63頁起)。 

3. 管理方法 

東亞銀行致力履行在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責任，並嚴禁其業務及供應鏈涉及奴役或人

口販賣之行為。我們意識到人口販運集團可能會試圖掩飾他們的非法收益，使之看起來來

自合法來源，因此我們制定了可靠的反洗錢合規計劃以降低此風險。同時，對潛在企業貸

款客戶進行評估，有助辨識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風險，包括人口販賣、童工、強迫勞

動以及性剝削。 

 
1此數字包括東亞銀行於 2023 年內與之簽訂合約價值港幣 50,000元（或等值）或以上的所有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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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致力與落實最佳實踐標準的供應商合作，同時鼓勵其他供應商在此範疇作出改善。

東亞銀行集團十分重視社區發展與環境保護，因此我們致力向業務所觸及的人士推廣可持

續發展。我們樂於與盡責及合乎道德的供應商建立合作關係。本集團並不會與對環境或社

會造成不良影響的供應商合作。 

我們的《供應商行為守則》（「守則」）概述了本集團對供應商的社會和環境效益之要求

和期望，亦符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以及國際勞工組

織基本公約的價值觀和準則。我們致力與供應商攜手合作，以改善他們不足之處。如果他

們仍然未能達到預期目標，我們將採取措施退出合作關係。 

本行一向以人為本，為員工提供發展機會，並給予合理報酬，東亞銀行亦已制定政策，以

遵循防止奴役和人口販賣的要求，包括但不限於： 

 人權政策；（第 5 部分：供應商） 

 職業安全與健康政策；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聲明； 

 供應商行為守則； 

 可持續發展政策；（第 5 部分：供應商參與）；及 

 舉報政策。 

此外，本行還為員工制定了多項相關政策，以作內部文件，包括： 

 行為守則；（第 5 部分：操守標準）； 

 外判政策； 

 員工申訴程序；及 

 舉報政策與程序。 

本集團企業管治框架下的所有與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的政策一般都遵循相同程序，以進

行草擬和審閱。政策由相關負責人草擬後，將先提交給環境、社會及管治工作小組的相關

成員進行審閱及修訂，繼而提交給環境、社會及管治督導委員會徵求同意，再提交到董事

會轄下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批閱，最後呈交予董事會審批。這些政策會根據需要，

至少每年進行一次審查和批准。 

4. 進度更新 

2023年12月，本行在組織及生產力管理部轄下成立了中央採購組，以集中管控採購事宜。

此舉有助本行將供應鏈監察融入於日常營運中，包括追蹤供應商有否確認《供應商行為守

則》，及/或監察供應商有否落實服務合約上適用的法律條文，提升其服務承諾以符合本行

的嚴格標準。 

展望未來，中央採購組將與可持續發展部在促進供應商有效管治及達至最佳實踐方面緊密

合作，並協助本行貫徹採購方針，務求與在商業道德操守上反映國際標準組織 (ISO)或相

關國際標準，以及與促進本地經濟及弱勢社群就業的供應商合作。 

本行利用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評估機制評估供應商的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積極辨識

可能存在的奴役和人口販賣跡象。高層管理人員每季度均收取有關本行正在進行的盡職審

查的最新信息，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因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而受本行觀察的供應

商並沒有發生任何重大事件或爭議，本行亦沒有侵犯人權個案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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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明白要達至審慎盡責，實有賴所有員工經常保持警覺，因此我們持續為員工提供環境、

社會及管治培訓，內容針對包括童工在內的人權和社會問題。為了促進學習和提高意識，

本行提供了重温課程，並於 2024 年規定全體員工以及董事會轄下之環境、社會及管治委

員會成員參加 3小時環境、社會及管治培訓，涵蓋上載於線上微型學習平台的環境、社會

及管治基礎入門課程，以及本行的可持續發展表現。 

同樣地，本行繼續鼓勵敢言的文化，並已制定了申訴和舉報程序，使所有持份者能夠通過

本行網站以保密和匿名的方式提出疑慮。本行的文化指標儀表板記錄任何可能侵犯人權個

案的數據，由東亞銀行可持續發展部監控，並定期向高層管理人員報告。 

5. 政策審查及批准 

本聲明每年檢討一次，並在有需要時再作檢討，務求確保有關政策切合時宜兼具實效。 本

聲明的中文譯本倘與英文原文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本聲明於 2024 年 11月 27 日獲東亞銀行有限公司董事會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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